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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雲林地方檢察署偵辦虛擬貨幣選舉賭盤平台案件 

    本署接獲雲林縣警察局情資顯示，知名網站「去中心化預測平

台Polymarket」以標題「Taiwan Presidential Election: Who will 

win?」預測我國總統選舉結果為標的，開設總統候選人賭盤，供不特

定民眾以虛擬貨幣投注總統大選結果。本署檢察長獲悉後極為重視，

交由本署檢察官周甫學指揮雲林縣警察局、法務部調查局雲林縣調查

站共同偵辦。並於民國112年12月14日兵分多路，同步前往台北市、

新北市、高雄市、宜蘭縣、彰化縣、新竹市、南投縣、屏東縣等地進

行查緝，共計查獲17名賭客，扣得虛擬貨幣（USDC）5501.98顆，賭

資合計換算新臺幣約17萬1661元，其中8名賭客經本署檢察官訊問

後，認為無羈押之必要性，予以請回；其餘9名賭客，則予以候傳。 

     本件為新型態選舉賭盤案件，線上賭客以電子錢包之虛擬貨幣

（USDC）作為投注簽賭之籌碼，其特點係不需要莊家設定賠率，而以

訂單交易的價格機制，依該平台浮動之賠率獲利，若投注候選人未當

選，投注金額則會歸零。 

    本署呼籲，根據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88 條之 1 規定，在公

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以選舉、罷免結果為標的之賭博財物者，

最重可處 6月有期徒刑；以電信設備、電子通訊、網際網路或其他相

類之方法以選舉、罷免結果為標的之賭博財物者，亦同；另外，意圖

營利，以選舉、罷免結果為標的，供給賭博場所或聚眾賭博財物者， 

最重可處5年有期徒刑。本署「有聞必查，有據必辦」的精神，積極

查辦任何選舉賭盤案件，避免選民之投票意向繫於賭博標的，而對民

主選舉之純潔性造成危害，並希望全民勇於檢舉選舉不法，齊心維護



乾淨選風、落實選賢與能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